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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湖南省新高考政策解读

关于考试安排与成绩

1、2021年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有哪些？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选考科目有哪些？
自2021年起，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一考试和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全国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科，不分文理科。

外语科目考生可以从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
语6个语种中任选1个语种参加考试，每个语种均由听力和笔试
两部分组成。全国统一考试科目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包括物理、历史、思想政治、

地理、化学、生物6科，考生在物理、历史2科中选择1科为首
选科目，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科中选择2科为再选
科目。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由我省统一命题。
2、考试时间如何安排？
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9日。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150分

钟，数学、外语科目考试时长均为120分钟，6门高中学业水平
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
具体安排为：

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时间安排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如
有调整，我省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的考试时间安排相应调
整。
3、高考考生报考科类有什么变化？
全国统一高考不再分文理科，按考生首选科目的不同分为

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2个类别。
4、高考文化总分是如何构成的？
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由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

科成绩和考生选择的3科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
组成，满分为750分。
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科，每科满分为150

分，共450分，各科均以原始分计入考生总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的6门科目，每科满分为100

分，共300分。其中，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以原始分计入考
生总成绩，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以等级
分计入考生总成绩。
5、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的再选科目成绩的等级分

是如何转换的？
等级分是按统一规则，由原始分进行等级划定后，再由等

级转换而来的分数。
再选科目每科原始分满分为100分，转换时以30分作为等

级转换的赋分起点，满分100分。首先，将每门选择考再选科目
考生的原始分从高到低划分为A、B、C、D、E共5个等级，各
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约为15％、35％、35％、13％和2％，从
而将考生的原始分转换成了等级。然后，将A至E等级内的考生
原始分，依照等比例转换原则，分别转换到100～86、85～71、
70～56、55～41和40～30五个分数区间（见下表），得到考生的
等级分。转换基数为实际参加该科目选择考取得有效成绩的考
生数。等级分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的规则以整数呈现。
表：具体等级比例和赋分区间

关于计划编制、招生批次与划线办法

6、2021年招生计划是如何编制的？
（1）2021年起，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艺术类、体育
类招生计划均按照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类编制、分
类公布。
（2）在湘招生高校编制招生计划时，按照“院校专业组”
或“院校+专业”的模式编制，其中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招生计
划按“院校专业组”模式编制。其他不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招
生计划按传统的“院校+专业”模式编制，其选科要求在专业中
注明。
（3）定向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预科班、
民族班等单独设置院校专业组。普通类计划中的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原则上单独设置院校专业组。
7、2021年招生录取批次是如何设置的？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按

类别分批次进行录取。
（1）普通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和高职
专科批4个批次。
本科提前批为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招生的普通类院校专

业，包括军事、公安、司法等院校及其它需要体检、面试或签
订协议的院校专业；经教育部同意的其他院校专业等。
本科批包括未列入本科提前批的普通类本科专业，含非定

向计划、定向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民族班计
划、预科班计划以及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
计划等招生专业。
专科提前批包括定向培养士官院校（专业）、公安政法类院

校（专业）、需要面试的乘务类专业、航海类专业等高职专科院
校（专业），以及各类特岗人员招生的高职专科专业。
高职专科批包括未列入专科提前批的普通类高职专科专业。
（2）艺术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和高职专科批3个批
次。
本科提前批包括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招生的艺术类院校

（专业）。
本科批包括原安排在本科二批和本科三批招生的艺术类院

校（专业）。
高职专科批包括原安排在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招生的

艺术类院校（专业）。
（3）体育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和高职
专科批4个批次。
本科提前批为公费师范生招生的体育类本科专业。
本科批包括未列入本科提前批的体育类本科专业。

专科提前批为定向培养士官招生的体育类高职专科专业。
高职专科批包括未列入专科提前批的体育类高职专科专业。

关于计划编制、招生批次与划线办法

8、合并本科批次是基于什么考虑？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35号）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
次”。合并本科批次，体现了国家改革的总体方向，能够更好满
足高校、考生及社会的发展需要。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湖南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发〔2019〕 8
号）提出“ 2021年合并录取批次”。
从高校的角度考虑。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高校办学主体作

用，激励高校注重内涵发展，发挥自身优势，专注特色专业人
才培养，进而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从考生的角度考虑。有利于进一步增加考生选择范围，引

导考生结合个人志向、学科兴趣、个性特长，更为理性地选择
自己比较心仪和向往的学校和专业，促进考生健康成才成长。
从高中的角度考虑。有利于高中学校破除盲目追求“一本

升学率”，促进高中学校更好地立足校情，明确定位，创建校本
特色。
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有利于扭转简单用录取批次评价不同

类型高校的片面导向，有利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平等就业，推动
高等教育公平发展。
9、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如何

划定的？
省招委会根据招生高校在我省安排的招生计划数、生源情

况、考生成绩等因素，分科目组合和相应类别，综合考虑确定
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1）普通类和体育类。根据考生成绩、普通类招生计划数
和生源情况，按一定比例划定相应类别的本科、高职专科录取
控制分数线。
（2）艺术类。按平行志愿投档的本、专科文化控制分数线
分别以普通类本、专科控制分数线为参照，按教育部和我省有
关规定的要求划定，专业控制分数线根据招生计划和各类别考
生成绩分布，按一定比例划定；不按平行志愿投档的专业，其
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高校依据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确定，
但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平行志愿文化控制分数线中的最低线，
专业控制分数线由高校确定，但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专业统考
合格资格线。经教育部批准可自主划定高考文化成绩录取控制
分数线的高校，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高校自行确定。
10、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是如何划定的，有

什么作用？
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是按照普通类（分物

理、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划定，主要是
作为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团等特殊类型院校
（专业）以及其他有相应文化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录取的参
考。

关于志愿设置和填报

11、2021年在志愿设置和填报方面有哪些主要变化？
与改革前相比，志愿单位、志愿数量和填报要求均发生了

变化。
（1）志愿单位。改革前以“院校”为志愿填报单位，1所院
校即为1个志愿。改革后，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以“院校专业
组”为志愿填报单位，1个院校专业组即为1个志愿，按“院校
专业组”的方式进行志愿填报。
（2）志愿数量。增加平行志愿数量。改革前平行志愿设置
10个院校志愿，改革后，普通类本科批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平
行志愿，其他批次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均设置30个院校专业
组平行志愿。征集志愿设置与相应批次志愿设置一致。
（3）填报要求。改革后，考生填报志愿时，考生的选考科
目须符合拟填报院校及其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其中，选考物
理的考生只能填报物理科目组合下的院校和专业，选考历史的
考生只能填报历史科目组合下的院校和专业。
12、如何理解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模式？
平行志愿填报与投档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院校专业组指

的是某一高校对考生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的组合。一所院
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
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对考生的选考科目要
求相同。同一院校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也可分设在不同的
院校专业组中，选考科目要求不同的专业须分别设置院校专业
组。高校招生计划总额原则上须编制到院校专业组（或院校）
内各专业；可不编制分省计划的特殊类型招生，其计划编制按
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
例：“A大学专业组4”选考科目要求为首选科目物理、再

选科目不限，包括通信工程等若干专业；“A大学专业组5”选
考科目要求为首选科目物理、再选科目化学或生物，包括临床
医学等若干专业。如考生拟报考A大学通信工程和临床医学2个
专业，则应填报“A大学专业组4”和“A大学专业组5”两个院
校专业组志愿，并分别在两个院校专业组中填报通信工程、临
床医学专业志愿。
13、各批次志愿是怎样设置的？
志愿填报与投档以院校或院校专业组作为基本单位，每个

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志愿下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志
愿。投档录取按专业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个类。
（1）普通类。本科提前批设平行志愿和单个志愿。军事院
校采用平行志愿，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其余的院校采用
单个志愿，设1个院校志愿。
本科批设特殊类型志愿和普通志愿。普通志愿采用平行志

愿，设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特殊类型志愿采用单个志愿，即1
个院校志愿。
专科提前批设平行志愿和单个志愿。定向培养士官招生采

用平行志愿，设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其余的院校招生采用单
个志愿，即1个院校志愿。
高职专科批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
（2）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批分别设置30个志愿。其
中，第1顺序位置既可选择平行组中的院校专业组填报，也可选
择非平行组中的院校填报；第2至第30顺序位置只能选择平行
组中的院校专业组填报。
高职专科批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
（3）体育类。本科提前批设置1个院校志愿。
本科批、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分别设置30个院校专业

组平行志愿。
14、高水平艺术团、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运动队、国家

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定向计划、预科班、民族班等如何
填报志愿？
（1）普通类本科批设置特殊类型志愿，高水平艺术团、高
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在特殊类型志愿中填报。经考
试（核）合格并经公示的入围考生方可填报。
（2）报考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定向计划、预科
班、民族班的考生必须具备相应报考资格且达到相应的分数要
求。考生可将上述志愿与本科批非定向志愿一并填报。
15、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以填报普通类专业吗？
艺术体育类考生可以按文化成绩填报普通类专业。但在同

一次填报时，只能从普通类、艺术类或体育类中选择一类填报。
16、考生填报志愿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考生要认真做好填报志愿的准备工作，仔细阅读拟报考高

校的招生章程和我省招生计划专刊等，了解有关招生政策和要
求，根据自己的成绩、志向、体检结论等，特别是要根据高校
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慎重报考。考生在填报志愿前，要认
真阅读我省今年的招生政策规定和有关高校招生章程，详细了
解报考高校的办学类型（公办、民办、独立学院等）、办学现
状、办学地点、报考要求和收费标准等情况，不要填报不符合
学校招生章程要求（如成绩要求、体检要求、性别要求、民族
要求、外语语种、选科要求等）的院校（专业）。
17、志愿填报时，考生选考科目应如何对应高校招生专业

选考范围要求？
2021年高校招生计划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别

编制和公布。招生计划中含招生院校、院校所设院校专业组、
院校专业组所涵盖的专业以及专业组对选考科目的要求。
考生填报志愿时，必须先了解拟报考院校的招生计划和选

考科目要求等条件，再填报符合条件的院校专业组志愿。
例1：某高校某专业首选科目要求为“历史”，再选科目未

提要求，则表示考生首选科目只要为历史，就可报考该专业。
例2：某高校某专业的首选科目要求为“物理”，再选科目

要求为“化学或地理”，则表示考生首选科目必须为物理，再选
科目中选择化学或地理中的1门，即可报考该专业。
例3：某高校某专业的首选科目要求为“物理”，再选科目

要求为“化学和地理”，则表示考生首选科目必须为物理，再选
科目中必须选择化学和地理2门，才可报考该专业。
18、如何查询招生院校对选择性考试科目的要求？
考生可通过湖南省招生考试信息港（网址http：//www。

hneeb。cn）查询各高校院校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

关于投档录取

19、2021年录取方式是什么，有什么变化？
2021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依据全国统一考试和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的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按物理科目
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分别划线、分开投档
录取。投档时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提供给招生高校，综合
素质评价的具体使用办法由招生高校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确。
与改革前相比，主要变化为：
（1）平行志愿投档时由投档到院校变为投档到院校专业组。
（2）专业调剂范围不同。专业服从调剂志愿原来可以在院
校的招生专业范围内进行调剂，2021年只能在同一个院校专业
组的招生专业范围内进行专业调剂。
20、各批次投档录取方式是怎样的？
（1）普通类中对于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按照“考生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投档和录取。省教育考试院
在相应批次控制线上，根据考生成绩、志愿顺序和院校专业组
招生计划，按院校专业组计划数一定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投
档给高校，由高校负责录取。投档比例原则上为100%，最大不
超过105%。
（2）对于采用单个志愿投档的，按照“考生分数优先”的
原则进行投档和录取。省教育考试院在相应批次控制线上，根
据考生成绩和院校招生计划，按院校计划数一定的比例，从高
分到低分投档给高校，由高校负责录取。需要面试或签约的投
档比例为100%，不需要面试的由招生院校提出投档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120%。
（3）对于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批，在相应类别录取控
制分数线上，实行分步投档录取办法，第一步，对填在第1顺序
位非平行组中的院校投档录取，按学校提供的拟投档名单经相
关程序后按100%的比例投档录取；第二步，对填报了非平行组
中的院校未被录取的考生，将其剩余志愿和只填报了平行组志
愿的考生合在一起，按照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投档录取，投档比
例原则上按100%，不超过105%。
21、如何理解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
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是以院校专业组为基本投档单

位，按照“考生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投档和
录取。
进行平行志愿投档时，先按考生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当遇到多名考生成绩相同时，按照同分投档排序规则排
序），再按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投档到相应的院校专业组（先
投分数较高、排序在前的考生）。
对某一位考生来说，其投档规则是：按照该考生填报的院

校专业组志愿顺序依次检索投档，当计算机检索到考生填报的
院校专业组志愿有计划余额，考生档案即可投到这个院校的该
院校专业组；如没有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院校专业组，则不能
投档；如果考生档案投档到某院校专业组后，因故被退出，将
不再补投到该批次平行志愿的其他院校专业组。
22、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考生的投档成绩是如何构成

的？
普通类考生的投档成绩为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

下同）。体育类考生的投档成绩为高考文化成绩与体育专业成绩
之和。艺术类平行组考生投档成绩，为按照高考文化成绩和专
业统考成绩分类别计算的综合成绩。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所有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均不得用

于不安排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的招生项目。
23、投档时，考生投档成绩相同时如何排序？
投档录取时，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按以下规则排序投档。对

于普通类专业类别，依次按考生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
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
目单科最高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
如仍相同，比较考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
序相同则全部投档。对于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类别的平行志愿
投档录取，依次按考生文化成绩、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
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
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同，比较考生志
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

日期

6月7日

6月8日

6月9日

上午

语文（9:00－11:30）

物理/历史
（9:00－10:15）

化学（8:30－9:45）

地理
（11:00－12:15）

下午

数学（15:00－17:00）

外语（含听力）
（15:00－17:00）

思想政治
（14:30－15:45）

生物（17:00－18:15）

等级

比例

赋分区间

A

约15%

100~86

B

约35%

85~71

C

约35%

70~56

D

约13%

55~41

E

约2%

40~30

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排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解读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

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和中央有关决
策部署，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 35号），深入推进高考招生“阳
光工程”，促进教育公平，根据教育部等
五部门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的要求，
特制定进一步调整我省高考加分政策实
施办法。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充分考
虑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和我省基础教育均
衡发展情况，按照统筹推进、积极稳
妥、分类指导、精准施策、严格程序、
确保公平原则，进一步推进高考加分改
革，精准确定加分资格条件和实施范
围，确保加分政策稳步实施，实现学生
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

二、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精准确定少数民族加分
条件和实施范围。自2023年高考起，对
考生申请享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资格
条件实行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三
重认定（“三统一”），即具有我省同一
县（市、区）高中阶段3年完整户籍、学
籍且连续3年实际就读的考生，方可按相
关政策规定享受少数民族加分，不符合
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三统一”
要求的考生，不享受该加分政策。
（二）进一步调整和规范有关全国性
加分项目。
1、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及经国

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政策待遇
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区和桑植县
的少数民族考生加20分，面向全国招生
高校投档录取使用。自2023年高考起，
该加分项目分值由加 20分调减为加 15
分，2025年高考起调减为加10分。
2、自2023年高考起，少数民族乡的

少数民族考生加分项目调整为地方性加
分项目，加分分值由加20分调减为加10
分，适用范围调整为面向我省省属高校
投档录取使用。
3、自2023年高考起，归侨、归侨子

女、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含台湾户
籍）考生加分分值由加10分调减为加5
分，面向全国招生高校投档录取使用。

（三）逐步减少地方性加分项目分值
直至取消加分。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逐步减少下列地方性加分项目分
值直至取消加分。
1、自2023年高考起，江永县、绥宁

县、会同县、沅陵县、慈利县、石门县6
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的少数民族考生
由加10分调减为加5分，2025年高考起
取消加分。
2、自2023年高考起，少数民族自治

州、自治县（含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
政策待遇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区
和桑植县）和江永县、绥宁县、会同
县、沅陵县、慈利县、石门县6个少数民
族人口过半县以及少数民族乡的汉族考
生，由加5分调减为加3分，2025年高考
起取消加分。
3、自2023年高考起，散居地区的少

数民族考生由加5分调减为加3分，2025
年高考起取消加分。
4、自2025年高考起，取消少数民族

乡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
（四）保留以下全国性加分项目，加
分分值不变，面向全国招生高校投档录
取使用。
1、烈士子女加20分。
2、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加10分。
3、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

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
号的退役军人加20分。
（五）进一步完善高校少数民族预科
班、民族班招生政策及面向农村和贫困
地区招生专项计划。适度扩大招生规
模，将优惠政策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倾
斜，进一步形成政策合力，引导相关考
生合理选择适合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招
生渠道。

三、组织实施
（一）严格执行优惠政策使用范围。
根据教育部统一规定，全国性高考加分
可面向所有来湘招生高校投档录取使
用；地方性高考加分仅面向我省省属高
校投档录取使用。对于同时符合多种全
国性加分资格条件的考生，取最高的一
项分值；同时具备全国性和我省地方性
加分资格条件的考生，投档省属高校使
用全国性加分与地方性加分的最高一
项，投档非省属其他高校使用全国性加
分。考生加分后达到高校投档条件的，
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所有高考加

分均不适用于不安排分省分专业招生计
划的招生项目。
（二）进一步严格加分资格审核。按
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
管、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
明确加分资格审核的主体责任、工作流
程、审核规则，省委统战部（省政府侨
办）、省教育厅、省民宗委、省退役军人
厅等部门要制定完善考生高考加分资格
审核相关操作细则，进一步简化审核程
序，组织审核相关类别加分资格条件。
省委统战部负责组织审核台湾省籍加分
考生的资格；省政府侨办负责组织审核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加分考生的
资格；省民宗委牵头，会同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组织审核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
资格；省退役军人厅负责审核退役军
人、烈士子女加分考生的资格；省教育
厅会同省公安厅组织审核台湾户籍加分
考生的资格。
（三）进一步加大加分信息公开公示
力度。严格落实加分考生资格三级网上
公示机制，省教育考试院、市州、县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及高中学校须向社会明
确告知公示网站，对加分信息做到详
实、准确、及时公示。公示内容须包括
考生姓名、性别、所在高中学校、加分
项目、加分分值及审核单位等。高中学
校还须公示到考生所在班级。公示时间
不少于10个工作日，网上公示信息须保
留到当年年底。
（四）进一步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等违
法违规行为。各地、各部门及各有关高
中学校要畅通举报投诉通道，及时受理
加分造假举报和考生信访申诉案件，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积极
回应考生和社会关切。要严格落实加分
资格审核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考生本
人须对所申请的高考加分资格真实性负
责，凡是以弄虚作假等手段获取加分资
格的考生，一经查实，将按照《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
育部令第36号）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违规事实记入考生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
案。对审核工作中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
实行倒查追责，对相关违规违纪责任人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后附表格）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我省将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
年度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17 位代码）确定考生户籍是否在农村地区。

一、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的规定
根据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及国家

统计局印发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国统字〔2009〕91号）的规
定，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分为两段17位，其代码结构为：

统计用区划代码由1～12位代码构成，其各代码表示为：第1～2位，为省级代码；
第3～4 位，为地级代码；第5～6位，为县级代码；第7～9位，为乡级代码；第10～12
位，为村级代码。
城乡划分代码由13～17位代码构成，其各代码表示为：第13～14位，为城乡属性代码；

第15～17位，为城乡分类代码，第15位为“1”，表示城镇；第15位为“2”，表示乡村。

二、最新年度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查询方式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标准”中“统计用区划和城乡划分代码”栏发布有2009

年至今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分类代码，链接地址：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
tjyqhdmhcxhfdm/。
以2019年度数据为例：

根据说明“本次发布内容为2019年全国统计用区划代码（12位）和城乡分类代码（3
位）”，即公告中所含代码为统计用区划代码（第1～12位）和城乡分类代码（第15～17
位），但不包含城乡属性代码（第13～14位）。3位城乡分类代码的第1位（即完整代码的
第15位）为“1”时表示城镇，为“2”时表示乡村。

如图所示：“中寨居委会”城乡分类代码第1位为“1”表示为城镇，“大寨村村委
会”城乡分类代码第1位为“2”表示为乡村。

三、2021年至2023年过渡期内农村考生认定标准
考虑到政策执行的延续性，设置了3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

即认定为农村考生。
1、户籍在城乡分类代码确定的乡村区域（第15 位代码为“2”）的考生。
2、我省户籍改革制度实施之前（2015 年12 月31 日前），其户籍为“农业户口”的

考生。

四、2024年起农村考生认定标准
2024 年起，统一按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认定，户籍在城乡分类代码确定

的乡村区域的考生认定为农村考生。不再依据户籍改革制度实施之前的“农业户口”认
定农村考生资格。

1、身体健康状况监测。高考前14天起进行身体健
康状况监测。凡密切接触者、考前14天内有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者、或考前21天内有境外旅居史
者，和考前考生身体状况异常和监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
的，要向报名点（学校）报告。
2、赴考点出行时提前准备好口罩（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手套、纸巾、速干手消毒剂
等防护物资。考生如乘坐私家车、步行、骑自行车赴考
点途中，可不必佩戴口罩；如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赴考

点，提前预约车辆，乘坐时在后排落座并全程佩戴口
罩，下车后应及时做好手卫生；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赴
考点，全程佩戴口罩，可佩戴一次性手套，并做好手卫
生，途中尽量避免用手接触其他物品，与周围乘客尽可
能保持安全距离；如乘坐班车赴考点，宜全程佩戴口
罩，保持开窗通风、分散就座，途中避免在车上饮食和
用手接触其他物品，下车后做好手卫生。
3、进入考点，所有人员必须接受体温测量。所有

考生、考试工作人员体温低于37.3℃方可进入考点。第

一次测量体温不合格的，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或
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或健康码为非绿码的，
须经有关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进行专
业评估。
4、考生进入考点、考室时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

身份识别。考生在进入考室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室就
座后，考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非低风险地
区、备用隔离考室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

一、考生不得穿着校服、制服以及佩带校徽、手表
和各类饰品等参加考试。
二、考生在考试前应认真收听考点校园有线广播统

一广播的《考前的话》，在考试中应信守《考生诚信考
试承诺书》的有关承诺。
三、考生必须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的秩序，服从

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
员履行工作职责，不得扰乱考室及其他考试工作场所的
秩序，不得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所有考生
都必须接受入场安检，拒不配合安检的考生，监考员有
权阻止其进入考室，因个人原因延误考试时间的由考生
本人承担。
四、进出考点要全程佩戴口罩，在考点校门接受身

体健康监测后，才能进入考点候考，进入考室就座后，
可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考生进入考点、考室时不得
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和安检。考生佩戴的口罩只
能是普通医用口罩，不得使用电动或智能口罩。
五、考室挂钟的时间指示不作为考试时间信号，仅

供考生掌握时间作参考，考试时间一律以考点的统一信
号为准。
六、每科考前35分钟，考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在考

室前门入口处自觉接受监考员的安全检查进入考室，对
号入座，并将准考证、身份证放在课桌的左上方，以便
查验。
七、每科考试期间，考生须将身份证交给监考员汇

总，等待身份证核验人员前来核验。
八、考生进入考室，只能携带透明考试专用包、2B

铅笔、0.5毫米黑色签字笔、直尺（尺面只能印有长度
计量单位标识、无其他数学符号公式等）、圆规、三角
板（尺面只能印有长度计量单位或角度计量单位标识、
无其他数学符号公式等）、垫板、无缝套橡皮，其他任
何物品（如书包、任何书籍报纸、草稿纸等）不准带入
考室，有特殊规定的科目另行通知。严禁携带各种通讯
工具（如移动电话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智
能穿戴设备、计时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摄影

摄像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液（带）等物品进入考室。
九、考生领到答题卡和试题卷后，应认真检查分发

有无错误、是否漏印和残缺、字迹是否清晰，如遇此类
问题，应在开考前举手报告监考员，申请更换，确认无
误后，在开始答题前，在指定位置准确清楚地填写姓
名、准考证号；终了铃响后，书写（填涂）姓名、准考
证号的一律视为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开考
后，再行报告、更换的，延误的考试时间不予延长；涉
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听力考试期
间，不得向监考员询问并保持安静；凡漏填、错填或书
写字迹不清的答题卡影响评卷结果的，责任由考生自
负。
十、开考铃响后，考生方可开始作答。开考15分钟

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室（外语科开考前15分钟后，考生不
得进入考室），语文、数学、外语和对口考试各科考试
结束前30分钟后考生方可交卷出考室，交卷出考室后不
得再进入考室续考，也不准在考室附近逗留或交谈，应
在考点指定的地方等候。选考科目（物理、历史、生
物、化学、政治、地理）考生不得提前交卷，考试结束
时才能交卷出考室，上午或下午继续参加第二科考试的
考生须到考点指定的考生候考休息区域等候，并按时参
加第二科考试。上午或下午只参加一科考试的考生在考
试结束后，须走专用通道离开考点。
十一、在答题卡对应题号指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

写在草稿纸上或非题号指定的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
效。不得使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不得在答题卡上
做任何标记。考生答题过程中须使用同一类型和颜色字
迹的笔。
十二、考生接受安检进入考室后，未经批准不得离

开考室，不得影响其他考生正常考试。在考室内须保持
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得自行传递文具、用品
等，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
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
交换试题卷、答题卡、草稿纸，不准将试题卷、答题卡
或草稿纸带出考室。如身体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
考试工作人员和监考员。
十三、考试终了铃响，考生必须立即停笔并停止答

题，根据统一指令起立，按试题卷在上、答题卡居中、
草稿纸在下的顺序整理好，按照统一指令依次从前门离
开考室，并在考点指定的地方等候，待发出离开信号
后，方可离开考点。

十四、如不遵守考生守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
理，有违纪作弊（包括在考试结束后考室视频监控录像
回放中被查实有违纪作弊行为的）等行为，省教育考试
院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关规定
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并将违规事实记入国家教
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涉嫌犯罪的，由考点或教育
考试机构报请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考生答题须知

一、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作答都必须答在专用的答题
卡上，答在试题卷和草稿纸上无效。
二、“考生条形码”由监考员负责粘贴在答题卡的

指定区域，粘贴前考生要认真核对“考生条形码”是否
与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相同。
三、考生开始答题前仔细阅读试题卷和答题卡上的

注意事项。
四、不要误填缺考标记，缺考考生的缺考标记由监

考员填涂，考生禁填。
五、选择题作答时，必须用合格的2B铅笔填涂，

如需要对答案进行修改，应使用绘图橡皮轻擦干净，注
意不要擦破答题卡。
六、非选择题必须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作答。答

题时，字迹要工整、清楚，不要写得太细长；字距适
当，行距不宜过密。要严格按照答题要求，在答题卡对
应题号指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切不可超出黑色边框，
超出黑色边框的答案无效。如需要对答案进行修改，可
用修改符号将该书写内容划去，然后紧挨着在其上方或
下方写出新的答案，修改部分书写时与正文一样不能超
过该题答题区域的黑色边框，否则修改的答案无效。禁
止使用涂改胶带纸改错或用透明胶带纸粘扯欲修改的内
容。
七、作图题可先用铅笔绘出，确认后，再用0.5毫

米黑色签字笔描清楚。
八、保持答题卡面清洁，不要将答题卡折叠，弄

破，严禁在答题卡的条形码和图像定位点（黑方块）周
围做任何涂写和标记。

凡考生违反上述规定，造成无法评阅答题卡者，后
果自负。

湖南省进一步调整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办法

加分项目

加分
类别

少数
民族
加分

“三侨
一台”
加分

退役
士兵
（军
人）加
分

烈士

子女

加分

加分考生

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及经国
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
政策待遇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武
陵源区和桑植县的少数民族考
生

少数民族乡的少数民族考生

6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的少
数民族考生

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含享
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政策待遇
的县、区和6个少数民族人口过
半县）和少数民族乡的汉族考生

散居的少数民族考生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和台
湾省籍（含台湾户籍）考生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考生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
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
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考生

烈士子女考生

全国性/地
方性加分

全国性

加分

全国性加分
转为地方性
加分

地方性

加分

全国性

加分

全国性

加分

全国性

加分

全国性

加分

现行政策

（适用至2022年）

加分

分值

20分

20分

10分

5分

5分

10分

10分

20分

20分

使用
范围

全国
高校

全国
高校

省属
高校

省属
高校

省属
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少数民族加分
三统一要求

否

否

否

否

否

调整后政策

2023年、2024年政策

加分
分值

15分

10分

5分

3分

3分

5分

10分

20分

20分

使用
范围

全国
高校

省属
高校

省属
高校

省属
高校

省属
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少数民族加
分三统一要
求

是

是

是

是

是

2025年及以后政策

加分
分值

10分

取消加分

取消加分

取消加分

取消加分

5分

10分

20分

20分

使用
范围

全国
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全国高校

少数民族加分
三统一要求

是

2021年起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中农村考生资格认定标准的说明

城乡分类
代码
15 16 17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统计用区划代码 城乡划分代码

湖南省现行及调整后高考加分政策对照表

（本版文字和图片由张家界市教育考试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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